附件1：

校外实验人员信息登记表

（外聘实验教师、联合培养研究生、其他校外实验人员）
	二级学院
	姓名
	身份

（老师/学生/其他）
	手机号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注：已在校本部完成规定学时任务的外聘教师，可凭相关佐证材料在系统中登记，无需重复参加培训。
